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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非常荣幸能与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省地税”）

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广州举行交流会议，并就不同税务议题诚挚讨论和交

流。 

 

以下是由公会撰写的会议摘记。请注意：此摘记谨代表省地税与会人员的个人

意见及只可视作一般参考文件，并不会对任何与会人士构成约束力。在使用会

议摘记内容到你的特定情况前，务请寻求专业意见。 

 

公会亦特别感谢安永派出代表负责记录会议的内容。 

 

会议摘记 

 

讨论事项 

 

A. 个人所得税 

 

1.     间接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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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免税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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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事项 

 

A. 个人所得税 

 

1. 间接股权转让  

 

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局”）一直致力打击境外非居民企业投资者通过

滥用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组织形式等安排，规避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

股权所得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 

 

早于 2009 年，国税总局已发文（国税函【2009】698 号）规范相关税务处

理方法。国税总局除了在 2014 年末颁布《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

更于 2015 年初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

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7 号），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的企业所得税管理。以上一

系列的行动足以证明总局对打击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

的决心。 

 

(a) 7 号公告的精神 

 

7 号公告的精神是否适用于判定非居民个人有否通过实施不具有合理

商业目的的安排在境外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财产，从而征收

个人所得税？ 

 

2011 年在深圳曾经发生一案例，有关税局对非居民个人在境外间接转

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所得征收了个人所得税。2015 年的北京海淀区案

例与深圳案例类似，均是外籍个人通过间接转让境外空壳公司的股权

从而达到转让持有中国不动产的境内公司的股权。 

 

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并未规定一般反避税条款，国税总局在《关于非居

民个人股权转让相关政策的批复》（国税函【2011】14 号）中规定：

“C 公司控股方为香港居民个人，其股权转让行为不适用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一般反避税的规定。”  

 

省地税：7 号公告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税收征管法

制定，适用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的企业所

得税管理，并不适用于非居民个人在境外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

／财产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https://exchange.hkicpa.org.hk/owa/redir.aspx?SURL=clysgYFYUtGJAAzi3SHF6qi8CDfJhAQujcldb7YffgjxcIfPqdfSCGgAdAB0AHAAOgAvAC8AYgBsAG8AZwAuAHMAaQBuAGEALgBjAG8AbQAuAGMAbgAvAHMALwBhAHIAdABpAGMAbABlAGwAaQBzAHQAXwAxADIANwAxADAAMgA1ADEAMAA1AF8AMQAyAF8AMQAuAGgAdABtAGwA&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articlelist_1271025105_1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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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税函【2011】14 号 

 

根据国税总局在国税函【2011】14 号批复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作进一

步解释，将间接转让持有中国不动产的中国境内公司的股权所得包含

在“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的范围内，我们请问是否应该有类似

698 号文的条例才会看穿中间公司而征税吗？贵局理解此类情况的处

理是否只限于针对间接转让持有中国不动产的中国境内公司的股权？ 

 

省地税：国税函【2011】14 号文的税务处理仍应是根据个人所得税

法判定是否属于来源于境内所得，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来判定。 

 

 

(c) 698 号文和 7 号公告的应用 

 

我们认为 698 号文和 7 号公告只可应用在企业层面上。如果把它们应

用在个人所得税上，其法律依据可能比较薄弱。我们觉得国税总局应

先从个人所得税法中加入一般反避税条款，然后才执行相关的法规。

请问有关的立案进程如何？预计什么时候会完成个人所得税法的修

订？ 

 

省地税：目前暂未了解国税总局会针对个人所得税法加入一般反避税

条款而作出相关的修订。 

 

 

(d) 非居民个人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 

 

请问 贵局在何种情况下会将非居民个人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

同于直接转让，从而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将来会否考虑出具相

关指引，以明确非居民个人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税务处理方

法？在现行的法规下，个别纳税人应怎样去评估应交的个人所得税？ 

 

省地税：由于目前暂无具体指引说明非居民个人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

业股权的个人所得税税务处理，因此在何种情况下，非居民个人间接

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同于直接转让从而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

务，仍应结合具体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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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 

 

假如个人通过非居民企业持有内地企业，他将该非居民企业的股权转

让给第三方。如主管税务机关将这交易视作为该个人直接转让内地企

业，请问该个人是否应该参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

（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 ）来评估所负

担的税款？ 

 

省地税：在上述情况下，应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的

要求来评估所负担的税款。 

 

 

(f) 7 号公告对个人的影响 

 

如果有关的转让方是个人而不是企业，7 号公告对这些个人会有什么

的影响？例如该个人转让方是否需要向主管税局报告股权转让事项及

提交相关规定资料？海外受让方是否有相关代扣代缴义务？ 

 

省地税：如前所述，7 号公告适用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

业股权等财产的企业所得税管理，并不适用于非居民个人在境外间接

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财产的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 

 

 

2.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免税备案 

 

根据国税总局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关于备案时点规定中第八（一）条

的规定，“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非独立个人劳务条款待遇的，应当在

首次取得相关所得并进行纳税申报时，或者由扣缴义务人在首次扣缴申报

时，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对于“首次取得相关所得并进行纳税申报”时点的解读，应当进行申报纳

税是指超过 90/183 天之后的第一个月，还是指非居民纳税人来华工作并取

得收入的第一个月？ 

 

省地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临时来华人员按实际居住日

期计算征免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外字【1988】第 59 号）

第四条，临时来华人员事先能够预定居住日期超过 90 天的，可以由其按

照税法规定的缴纳日期申报纳税。如果最后发生实际居住日期没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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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的，准予退还其已缴纳的税款；对事先不能预定居住日期超过 90 天

的，可以待其居住日期预计要超过 90 天或实际超过 90 天时，再由其申

报纳税。如采取超过 90 天时再申报纳税的，其应缴纳的税款，应自超过

90 天的次日起，7 日内缴纳。如果最后一天是中国的节假日，可以顺

延。 

 

因此，对于“首次取得相关所得并进行纳税申报”时点的解读，可以参

照上述财税外字【1988】第 59 号文的规定，来华工作的非居民纳税人不

能事先预定居住日期超过 90 天的，可以待其居住日期预计要超过 90 天

或实际超过 90 天时，自其居住日期超过 90 天之后的第一个月纳税申报

时，报送享受协定待遇相关的报告表和资料；来华工作的非居民纳税人

能事先预定居住日期超过 90 天的，可以自其来华工作的第一个月纳税申

报时，报送享受协定待遇相关的报告表和资料。 

 

按照财税外字【1988】第 59 号文的精神，上述申报方式应不涉及罚款或

滞纳金。 

 

 

3. 为外籍人员缴交的保险 

 

雇主为外籍人员缴交的各类应税保险（与全年一次性奖金相关的），是否可

以并入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优惠计算方式？ 

 

省地税：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优惠计算方式不适用于雇主为外籍人员缴交

的各类应税保险。 

 

 

4. 中国籍雇员被原中国公司派遣到境外关联公司工作 

 

如果中国籍雇员被原中国公司派遣到境外关联公司（“接收公司”）工作，

接收公司以实报实销的形式承担该中国籍雇员的住房费用（比如，该雇员

在当地租房，自己先支付房租，然后向接收公司报销），这些境外住房福利

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籍雇员的中国个人所得税免税项目？在被派遣到中国工

作的外籍雇员，其发生的公司实报实销住房费用，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免税

项目。上述派遣至境外工作的中国籍雇员的境外实报实销住房费用是否也

适用于类似的税务处理（即作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免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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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司给派遣到境外工作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个人所得税）税负平衡机

制，即原中国公司（“雇主”）承担被派遣的中国籍雇员的境外个人所得

税，雇主承担的这部分境外个人所得税也将在计算中国个人所得税时作为

中国籍雇员的应税收入。如果境外个人所得税是按年计算的，那么在计算

中国个人所得税时，应需要将这些雇主承担的境外个人所得税还原成被派

遣中国籍雇员的中国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请问纳税人是否可以将雇主承

担的境外个人所得税分摊到 12 个月里并分别还原成各月应税收入计算各月

的中国个人所得税（如果把所有的境外个人所得税都还原到某一个月的应

税收入中，可能导致该月的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奇高）？ 

 

省地税：中国个人所得税免税项目有明确的法规规定，目前住房福利仅适

用于来华工作的外籍个人，因此派遣至境外工作的中国籍雇员的境外实报

实销住房费用并不适用于类似的税务处理（即作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免税项

目）。 

 

根据目前的税收法规，工资薪金所得应按每月发放额按月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在公司对派遣到境外工作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个人所得税）税负平

衡机制的情况下，如果境外个人所得税是按年计算的，即雇主承担的境外

个人所得税是按年发生的，那么计算中国个人所得税时，原则上应不能将

雇主承担的境外个人所得税分摊到 12 个月里并分别还原成各月应税收

入，以计算各月的中国个人所得税。 

 

 

B. 房产税和土地增值稅 

 

1. 法规效力 

 

我们理解有一些土地增值税具体税务规定，比如预征、新旧房的标准、普

通标准住宅等标准是由税总授权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地

方税务局制订。请问如果有一些城市自行制定了一些关于土地增值税税前

扣除的标准，但省地方税务局没有类似的法规，或没有省局授权，这些规

定的是否有法定效力？  

 

省地税：根据国税总局在《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中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

增值税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

接费用的凭证或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地方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建安造价定额资料，结合房屋结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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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项开发成本的单位面积金额标准，并据以计算扣

除。 

 

具体核定方法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近期已明确，由各市

地方税务局委托省内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制订相应的建安造价定额标

准。税务机关会依据适用的建安造价定额标准审核企业提交的土地增值税

税前扣除项目成本资料。如果企业提交的成本资料金额偏高，税务机关将

参照适用的建安造价定额标准核定房地产项目的成本项目，以调整企业土

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及其计算。 

 

 


